
图 1： 座谈会现场

图 2： 杨浦法院向区房管局、

街道及业委会代表发放白皮书

通讯员 沈建峰 摄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小区停车费要涨价， 业委会进行意见征询， 可是， 初步统计结果竟与最终结果相差了十倍！ 原因是何？ 是什么导致业主们将业委会告上法庭， 要求撤销相关

决议？ 该类案件存在调撤率低而上诉率高的现象， 问题症结又在哪里？

日前，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召开涉业主撤销权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会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座谈会， 通报杨浦法院涉业主撤销权案件审理情况， 以深入学习

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适应时代要求，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健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该院表示， 将深入参与基层治理， 通过联动平台与司法所、 调解组织

提前介入矛盾化解工作， 从不同立场、 不同角度与业主充分沟通， 通过践行“枫桥式” 经验，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推动诉源治理， 切实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这类案件为何总是调撤率低上诉率高？
业主撤销权纠纷案背后：聚焦基层治理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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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业主出庭作证， 法院对

程序违法的征询结果不予确认

“业主代表会发放的征询意见表内，

夹有一张 50 元的超市购物券， 我对被告

这个举动比较反感， 明确表示拒绝领取购

物券……”

“每一幢房屋， 被告仅发放一张意见征

询表， 有失公正， 应该每户发放一张意见征

询表。”

“我接到被告通知， 作为业主代表参加

小区停车位收费标准调整的征询结果统计

汇总工作。 6 到 7 个人， 在会场没有明确的

分工， 第一次统计结果是同意和不同意差

十几个人， 可最终统计结果是同意的比不

同意的多 100 多人， 我发觉统计数据有误，

就提出意见……”

“被告在法庭上出示的征询意见表上

不是我打的勾， 这个表是我第一次见到。”

法庭上， 杨浦区某公寓的业主们正相继

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这是一起业主撤销权纠

纷， 由余先生等三名原告状告该公寓业主委

员会， 诉请撤销 《某公寓机动车收费标准》

决议。

原来， 业委会贴出告示， 告知小区业主

将调整机动车停车收费标准， 涉及将包月固

定车位由每月 150元调整为每月 250 元等多

项调整。 但居民认为业委会没有通过全体业

主表决， 擅自变更了收费标准， 因此诉至法

院要求撤销该决议。

业委会辩称， 不同意居民诉请。 被告

称， 为了对小区停车进行规范管理， 根据小

区居民的要求， 业委会两次召开业主代表大

会， 讨论小区机动车停车费调整事宜。 会后

形成停车费调整标准方案， 并向小区内每幢

楼的业主代表发送了意见征询单， 每张征询

意见单中均注明幢号及室号， 由每幢楼的业

主代表到每户居民家中上门征询意见， 如家

中没人， 则由居委会和业委会通过电话联系

方式与该户业主取得联系， 并征询意见， 在

取得该户业主口头意见后， 将其同意与否的

结论在征询表上注明， 小区内每一户业主均

发表了征询意见。 随后， 被告进行了统一计

票， 统计结果是同意票 469 票， 不同意票

208 票， 弃权票 138 票， 合计 815 票。 业委

会根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进行的操作和表

决， 是为了小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法院查明， 根据法律法规及该公寓小区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业主大会会议形

式只有两种： 集体讨论或书面征求意见， 而

无电话征询的形式。 送达表决票 （征询单）

有二种方式： 业主本人当面领取或专人送

达， 交由业主签收， 以及按照业主最近一次

提供的联系地址、 通讯方式发送， 若业主未

提供联系方式， 则投入物业所在地的该户业

主信报箱或房屋内， 后一种方式送达的需要

两名以上业主或居委会证明， 并在小区内公

告送达情况。 现业委会未将规定的送达方式

适用于表决本身， 而是对无法直接送达征询

单的业主采取电话联系的方式送达， 对不愿

意签字的业主由业主代表代为填写意见， 该

送达方式与法律规定及议事规则不符。 因此

法院对电话征询和代为填写意见的结果不予

确认。 在排除电话征询和代填意见的结果

后， 已有效送达的书面征询单的同意票数未

过半数， 因此公寓小区本次调整机动车停车

费收费标准征询意见未获通过。 最终法院依

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调整某公寓机动

车停车费收费标准的决定。

该类案件调撤率低上诉率

高，“三驾马车”如何跑出成果？

“从 2018-2022 年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结

的业主撤销权纠纷案件可以看出， 该类案件

调撤率明显低于其他民事案件， 上诉率明显

高于其他民事案件， 矛盾化解困难。” 杨浦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周励庭长通报白皮书

内容时说。 他同时指出， 被起诉要求撤销的

决议内容中以选聘或续聘 （不续聘） 物业公

司以及调整物业费标准过程中的矛盾最为突

出， 车辆管理办法以及调整停车费标准的次

之； 实体侵权和程序违法并发， 程序违法问题

更为突出； 涉案决议之所以被撤销， 应该召开

业主大会进行表决而未召开业主大会进行表决

为主因。

白皮书通过汇总梳理 2018-2022 年杨浦

区人民法院审结的相关案件情况， 结合实地调

研， 发现目前小区自治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业委会成立比例不高， 缺乏顺畅的运行机制；

业委会成员履职能力不强， 缺乏专业知识支

持； 业主参与度不高， 缺乏小区共治意识； 选

票送达混乱， 缺乏有效议事程序； 权利救济形

式单一， 实质解纷未显实效。

座谈会上， 大家围绕白皮书所反映的基层

社区治理各类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殷行街道

城建中心代表提出了弘扬红色业委精神、 加强

日常指导培训监督、 双向协同治理等多管齐下

的经验方法， 为规范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切实

方案。

开鲁四村业委会代表介绍了开鲁四村两委

班子在街道、 房办的指导下， 汇聚辖区企业力

量， 抓实抓牢红色业委建设， 发挥业委会、 物

业和社区党员作用， 不断探索社区发展新思

路， 让社区“三驾马车” 齐头并进， 切实解决

社区治理难题的经验。

“基层治理需要社会治理及法治、 自治的

合力互补。” 民事审判庭法官唐沁表示， 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提升业委会的工作能力： 一是学

习并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是在规范的框架

下开展各项工作； 三是加大宣传和信息公开力

度； 四是加强与物业公司的沟通协作。

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史晨璐表示， 本次调

研中发现矛盾的起因往往来源于信息不对称，

大部分被法院判决撤销的决议是业主大会决议

在程序方面不够规范， 希望在街道的引领下，

居委会、 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积极发挥“三驾马

车” 职能， 同时优化日常管理、 业主大会和争

纷解决三方面制度建设， 最大程度实现社区完

善治理。

处理好“程序公正”与“案结事

了”的关系

白皮书根据办案统计分析及研讨调研， 结

合目前社区治理现状， 提出社区治理体系中的

主体构建， 宜形成主管部门、 业委会、 业主多

方联动格局， 而体系中的制度构建重心在于日

常管理制度、 业主大会制度、 纠纷化解制度多

管齐下。 白皮书提出具体建议， 要以政府主

导，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加强人档管理， 激发自

治活力。 各方联动要以“三驾马车” 为抓手，

推动多元共治， 协同互助监督； 提升成员能

力， 推进规范管理； 鼓励业主参与， 培育公民

精神； 引入社会组织， 完善社会服务。

制度优化方面， 白皮书提出要建立议事机

制， 搭建沟通平台； 完善监督机制， 提升履职

能力； 健全公开制度， 减少摩擦冲突； 探索发

展观察员制度， 及时调查监督。 规范程序， 以

业主大会为抓手健全决议流程， 提升决议质

效。 化解纠纷要以诉源治理为抓手落实调解前

置， 夯实解纷实效。 此外， 依托人民调解， 构

建解纷模式。

“杨浦区人民法院此次举行白皮书通报会，

充分体现了法院在立足司法审判职能、 发挥司

法能动性、 参与基层治理、 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区人大代表、 控江路

街道控江二村 107弄居委会主任钱健表示， 白

皮书通过深入分析业主大会瑕疵决议的种类及

其相应评价方式，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现状，

力图完善业主大会决议制度， 厘清社区治理主

体权责， 明晰社区自治的内在机制和实现过

程， 多方面、 多渠道探寻社区治理的路径， 强

化各方协作， 促成多方联动， 为住宅小区发展

的良法善治提供有力司法助力。

杨浦区人民法院叶兰副院长表示， 法院将

坚持质效并重质量为先， 处理好“程序公正”

与“案结事了” 的关系， 坚持实质性化解纠

纷， 多措并举、 全力以赴为群众办实事。 坚持

新时代“枫桥经验”， 有效化解矛盾。 深入参

与基层治理， 通过联动平台与司法所、 调解组

织提前介入矛盾化解工作， 从不同立场、 不同

角度与业主充分沟通， 通过践行“枫桥式” 经

验，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推动诉源治理， 切实

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